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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朝锋已将从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受让的浙江维多
利进出口有限公司债权转让给颜
道忠。该债权截至 2018 年 9 月 13
日，未偿本金为人民币 1318652.37
元，未偿利息为人民币 1397045.31
元，本息合计 2715697.68 元，具体
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该债权由
郑欢慰以瑞安市安阳镇瑞湖路公
用事业综合楼2单元502室房屋提
供最高额 168 万元抵押担保，由浙
江龙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郑九芳、林爱华、李顺锡提供保证

担保。林朝锋与颜道忠联合公告
通知借款人及各担保人。

颜道忠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
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浙江维多利
进出口有限公司及担保人浙江龙
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郑九
芳、林爱华、李顺锡、郑欢慰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颜道忠履行法院判
决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林朝锋联系电话：13506650096
颜道忠联系电话：13967748757

2018年11月21日

债权转让通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象山县工投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象山县工投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签订日期为2018年10月16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委托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
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象山县工投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象山县工投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
及其他相关各方。

象山县工投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象山县工投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信达资产浙江省分公司联系电话：0571-85779673
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联系电话：0574-87196666-1811
象山县工投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4-81891802
举报电话：0574-87196666-1835
联系人：董先生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象山县工投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1日
单位：折/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保证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保证人等信息与事实

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5月17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象山县工投资产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
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合计

项目名称

宁波富红针织有限公司

宁波富帆进出口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截至2018
年5月17日)

16,399,060.62

14,960,235.88

31,359,296.50

利息余额(截至2018年
5月17日)

5,221,071.47

2,127,106.41

7,348,177.88

本息合计(截至2018
年5月17日)

21,620,132.09

17,087,342.29

38,707,474.38

抵押物

抵押物1：权属宁波富红针织有限公司位于象山县沿区路18号建筑面积为15918.47平方米的房产及相应使用权面积为
11115.94平方米的土地，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国有出让，房产性质工业厂房。第一顺位抵押为宁波富红针织有限公司债务，
抵押登记金额2000万元；第二顺位抵押为宁波富帆进出口有限公司债务，抵押登记金额2000万元。抵押物2：权属宁波
富红针织有限公司生产服装所用的机器设备，抵押登记金额7457870元，为宁波富帆进出口有限公司债务抵押物。

保证人

王星平、励菊香

宁波富红针织有限公司、王星平、励
菊香

法院公告
2018年11月21日

（2018）浙0604民催20号
本院于2018年8月3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东阳市

兴邦化学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
承兑汇票一份（汇票号码：40200051/25488874，出票金
额为50000元，付款行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道墟支行，出票人为浙江晟明化工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东阳市兴邦化学有限公司，该票据最后持有人
为申请人，出票日期为2018年4月24日），依法办理了
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8年11月16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东阳市兴邦化
学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为40200051/25488874、出票
金额为50000元，付款行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道墟支行，出票人为浙江晟明化工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东阳市兴邦化学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8
年4月24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
日起，申请人东阳市兴邦化学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

请求支付。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921民初943号

张伟：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921民初943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岱山县人民法院
（2018）浙0921民初944号

朱兴勇：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921民初944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岱山县人民法院
（2018）浙0921民初945号

徐行增：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921民初945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岱山县人民法院
（2018）浙0921民初946号

徐行增：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921民初946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岱山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5774号

郑福威、林丽：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建东与被告郑福
威、林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简易转普通裁定书、外网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并定于2019年2月
27日9点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一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
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5769号

项光朝、王鹏、杨观秀：本院受理原告谭记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与被告项光朝、王鹏、杨观秀追偿权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8）浙0303民初5769号之一简易
转普通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举证
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19年2月28日15:30在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5770号

温州市盛展标准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温州市龙
湾状元王长兴螺帽配件加工场诉你、徐俊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起
的三十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3月1日9:00在本院状
元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5772号

吴仕展、杨小芬：本院受理陈建东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起的三十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3月1日9:30在本院
状元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5692号

郑小林：本院受理温州市铭源拉链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
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起的三十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3月5日9:30在
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上海泊兴停车场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泊睿停车场管理有限公司：

贵公司与本人等十三位业主2017年12月签
订慈溪市新天地步行街《车位租赁合同》后，贵公
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虽经我方多次催讨，
贵公司均予推诿，且提出极为过分的要求。鉴于
此，本人特代表全体业主，依约通知贵公司解除
贵、我双方所签的《车位租赁合同》及围绕此合同
签订的一切相关合同。我方并保留向贵公司追
索贵公司违约责任的权利。特此通知（因贵公司
在合同中所留地址无法送达被退回，故特此登报
通知）。

通知人 马羽祥
2018年11月21日

解除合同通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乐清市水泵厂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建设银行收购的乐清市水泵厂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万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8年9月24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单户债权转让或单户债权收益权转让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处置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8年11月21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

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

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黄经理
联系电话：0577-88855821
通讯地址：温州市鹿城区黎明西路236号1418室 邮政编码：325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 （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 11月21日

序号

1

债务企业名称

乐清市水泵厂

合计

所在地

乐清市黄华镇岐头四村

债权本金

1452.71

1452.71

利息

811.06

811.06

担保情况

乐清市良工机械厂、上海乐龙泵阀有限公司、上海乐龙矿用安全设备有限公司、浙江中
坚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华阳工业化油器有限公司、黄琼、黄忠政、倪爱琴、黄亦文

资产状况

乐清市水泵厂名下乐清市黄华镇长林东村的厂房
设定抵押担保，提供1279.0万元最高抵押；

备注

乐清市水泵厂名下乐清市黄华镇长林东村的土地使用
权设定抵押担保，提供230.0万元最高抵押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杭州千岛湖桃源大酒店有限公司等6户不良债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杭州千岛湖桃源大酒店有限公司等6户不良债权进行公开竞价转

让，债权总金额为人民币144,675,514.06元，其中,本金余额合计为人民币143,097,083.10元，利息余额1,578,430.96元（具体
见下表，利息计算截止日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为准）。

单位：元

处置方式：通过淘宝资产处置平台进行公开竞价转让。
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价参与方式、日程安排请投资者登录淘宝资产处置平台（https://zc-paimai.taobao.com）\

长城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至竞价结束止。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竞价日期为2018年11月29日10时至2018年11月30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起拍价8600万元，保证金1000万元，

增价幅度10万元/次或其整数倍。
本公告发布有效期限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

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联系人：陆云 联系电话：0571-87065596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5楼
邮政编码：310002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1月21日

序号

1

2

3

4

5

6

债务企业名称

杭州千岛湖桃源大酒店有限公司

义乌市东太物资有限公司

义乌市铝合金门窗厂

义乌市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义乌市晶妃针织有限公司

义乌通盈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合计

债权本金余额

38,730,000.00

28,397,704.84

18,973,419.09

19,621,153.66

9,800,000.00

27,574,805.51

143,097,083.10

利息余额

461,792.54

284,875.08

225,179.54

126,719.95

479,683.85

180.00

1,578,430.96

利息计算截止日

2018年5月24日

2018年5月24日

2018年5月24日

2018年5月24日

2018年5月24日

2017年5月31日

经本公司股东会一致同意，现已决定
注销诸暨中金包装容器有限公司，请债权
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
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清算组负责人：任国英
联系电话：18957105308

诸暨中金包装容器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1日

注销公告


